共青团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沪农职院团〔2016〕3号

共青团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关于举办“情系上农，师生共进”校歌大合唱比赛的通知
各系团总支、各系工会小组：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打造具有农耕文化特色的校园文化，营造传唱校歌《尚农之歌》的浓郁氛围，进一步增强全院师生的凝聚力，经研究，决定于第二十九届“上农之春”文化节开幕式上举行“情系上农，师生共进”校歌大合唱比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赛对象

全院师生
二、参赛曲目

参赛曲目为必选曲目和自选曲目各一首，必选曲目为《尚农之歌》，自选曲目要求内容健康活泼、积极向上，能反映进取励志的歌曲，可参见附件2。

三、参赛时间

5月6日（星期五）下午2:00
四、参赛地点

学院大礼堂

五、参赛要求

1.以系部为单位组队，人数为40—50人，男生人数不少于三分之一，教师人数不少于5人。

2.选择歌曲的难易程度适中，两首曲目演唱时间为7—8分钟。

3.各系合唱队必须有一名学生指挥，指挥手势要到位、节拍感强。

4.演唱者着装尽可能统一、整洁、美观、大方。

5.伴奏可用钢琴、手风琴或CD光盘等。

6.演唱过程中，表现形式可以多样化，如：单声部合唱、多声部合唱、独唱伴合唱、歌舞合唱、朗诵伴合唱等。

7.其他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六、评分标准

比赛采取统一标准进行评定，按照“歌曲内容30%，精神面貌及台风20%，艺术效果50%”的标准进行评定，具体评分要求可参见附件3。

七、奖项设置

本次比赛设一等奖1个，二等奖2个，三等奖3个。

八、其他要求

1.本次比赛是学院开展中国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实践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各系团总支、各系工会小组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并安排专人负责合唱比赛的相关事项，可聘请相关专业教师或文艺特长学生进行专门指导，提高参赛水平。

2.各系团总支、各系工会小组要广泛发动系部教职员工积极参加，通过此项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提升我院教职员工积极进取、攻坚克难、创先争优的工作热情。
3.各系团总支要切实做好比赛前期的宣传工作，及时向院团委报送参赛信息及参赛情况（包括图像及文字材料）。比赛结束后，各系团总支将本次比赛相关材料汇总后一并上报院团委，汇总材料须包括参赛人数、选拔情况、比赛形式及有关组织工作情况等内容。
4.各系团总支请于4月15日前将合唱队参赛报名表（见附件1）报送院团委胡慧春老师处，同时电子档发送至电子邮箱：tw@shafc.edu.cn,联系电话：67722713。

附件1：“情系上农，师生共进”校歌大合唱比赛报名表

附件2：“情系上农，师生共进”校歌大合唱比赛自选曲目

附件3：“情系上农，师生共进”校歌大合唱比赛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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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情系上农，师生共进”校歌大合唱比赛
报名表
参赛系部：

	曲目
	领队
	指挥
	伴奏

形式
	合唱队人数
	教师

人数
	备注

	
	
	
	
	
	
	


附件2
“情系上农，师生共进”校歌大合唱比赛
自选曲目
《南泥湾》                 《中国大舞台》

《大中国》                 《在太行山上》                        

《同一首歌》               《祖国不会忘记》                         

《抗日军政大学校歌》       《我和我的祖国》

《强军战歌》               《国家》

《祝酒歌》                 《歌唱祖国》

《我爱你，中国》           《天路》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唱支山歌给党听》

《长江之歌》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我们的中国梦》           《团结就是力量》

《我的祖国》               《春天的故事》                      

《走向复兴》               《走进新时代》                      

《保卫黄河》               《游击队之歌》

《在希望的田野上》         《五月的鲜花》

《我们走在大路上》         《江山》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

附件3：

“情系上农，师生共进”校歌大合唱比赛
评分标准

	评分标准
	评分要求

	歌曲内容

30%
	演唱内容符合这次比赛主题要求（30分）。

	精神面貌及台风20%
	1．参赛人员着装大方得体，精神饱满，有朝气（10分）。

2．各参赛队遵守赛场纪律，进、出场整齐、有序，台风良好（10分）。

	艺术效果

50%
	1．演唱节奏准确鲜明，音准良好（10分）。
2．音色优美、声音整齐洪亮、有感染力，吐字清晰（10分）。

3．能够把握歌曲和主题思想，作品处理得当，表演完整（10分）。

4．合唱队员与指挥及伴奏配和默契（10分）。
5．现场演出效果和谐、富有激情及艺术性（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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